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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

「新竹市立光武國中校園整體規劃暨新建校舍及午餐廚房工程」 
投標廠商評選須知 

一、 本案將由本機關依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（下稱

評選委員會），並依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及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」

辦理評選。 

 

二、 評選作業相關事項： 

（一）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，始得為評選之對象。 

  （二）投標廠商資格：基本資格以甲等綜合營造業、甲等自來水管承裝商、甲

級電器承裝業。應以甲等綜合營造業為代表廠商，如具前三項資格之廠

商得單獨投標，投標時應檢附由各成員之負責人或其代理人共同具名，

且經公證或認證之共同投標協議書，並於得標後共同具名簽約。 

（三）評選時間及地點：另行通知。 

（四）參選廠商提送服務建議書，應參照「政府採購法」相關之規定辦理，並

依據下列評選項目及評選標準提送服務建議書 12份應包括下列內容： 

1.承攬實績及組織能力:近 5 年內工程實績(截至投標日前五年內之實績

或經驗)、營業項目、信譽、財務、組織成員(包含預定參與本案之施工

團隊組織架構)學經歷與相關專業證照、能力、人力派遣計畫、資源及

機具調度。 

2.公共工程履歷:近 5年承攬工程件數、在建工程件數、近 5年被查核等

第及件數、近 5年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次數。 

3.執行能力: 1.對本工程之瞭解。2.各分區工程之施工方法與程序。3.關鍵性問題整

合與解決（如廠商建議工法、施工期間如何避免影響已接管範圍之施工衝突與工區

管制事項等）。4. 整體計畫工期檢討及各分區工項施工預定進度。5.品質管理計

畫。6.安全衛生管理計畫(含颱風防汛之緊急應變計畫，但不限於此)。 

4.標單價格之合理性:各項費用配置之合理性。 

5.廠商企業社會責任指標：近一年內曾替員工普遍性加薪、員工薪資至少 

3.5萬元以上、提供員工「工作與生活平衡」措施、辦理綠色採購。 

（五）服務建議書製作及裝訂方式：投標廠商須以 A4 規格紙張製作，用中文

由左至右橫式撰寫（如有 A3規格圖表，應摺疊為 A4 格式），以不超過

【80】頁為原則，並以連續方式編列頁數，裝訂成冊。 

（六）簡報及答詢 

1.投標廠商應就所提服務建議書做簡報說明(簡報進行時可以用幻燈片、

投影片、單槍投影機、動畫、模型、圖說等任何輔助說明，機關僅提供

單槍投影機及投影布幕，其他設備請投標廠商自備)。 

2.簡報順序由資格符合之投標廠商當場抽籤決定簡報順序，若經唱名三次

廠商未到場，則由本委員會議主持人代為抽籤。簡報時間以【20】分鐘

為限(第 15分鐘時響鈴 1聲，結束時響鈴 2聲)，答詢時採統答方式，

時間以【15】分鐘為限(不含委員提問時間)，於第 10分鐘時響鈴 1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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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束時響鈴 2聲。 

3.廠商應就服務建議書內容提出簡報，不得補充其他資料（簡報內容中，

廠商如有補充非所提服務建議書之資料，委員不得將該補充資料列入計

分之基礎），參加簡報人員以 5人為限。 

4.簡報人員應由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為之，違反者簡報與答詢部分以

零分計，其餘評選項目改以書面評選，受評廠商之其他人員需經主席同

意始得發言補充。 

5.簡報時，其他投標廠商應退席。若經唱名三次未到場簡報者視同放棄，

簡報與答詢部分以零分計，其餘評選項目改以書面評選。 

6.評選委員評分時，投標廠商一律退席。 

7.評選委員應就投標廠商所提之服務建議書內容詢問；如委員所提問題、

建議、要求事項，與該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內容無關者，對廠商不具

拘束力。除評選委員外，其他列席人員不得發問。 

 (七) 評選項目、權重及評審標準： 

評選項目 審查內容 配分 

承攬實績及

組織能力 

近 5 年內工程實績(截至投標日前五年內之實績或經

驗)、營業項目、信譽、財務、組織成員(包含預定參與

本案之施工團隊組織架構)學經歷與相關專業證照、能

力、人力派遣計畫、資源及機具調度。 

15 

公共工程履

歷 

近 5年承攬工程件數、在建工程件數、近 5年被查核等

第及件數、近 5年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次數。 
20 

執行能力 

1.對本工程之瞭解。 

2.各分區工程之施工方法與程序。 

3.關鍵性問題整合與解決（如廠商建議工法、施工期間 

  如何避免影響已接管範圍之施工衝突與工區管制事項等）。 

(一)、 竹科園區/校園環境-交通維持計畫。 

(二)、 第一階段校舍工程啟用期程規劃。 

(三)、 第二階段全區工程預計進度與期程規劃。 

(四)、 校園工程風險評估。 

4.整體計畫工期檢討及各分區工項施工預定進度。 

5.品質管理計畫。 

6.安全衛生管理計畫(含颱風防汛之緊急應變計畫，但  

不限於此)。 

30 

標單價格之

合理性 
各項費用配置之合理性。 20 



 

3/4 

廠商企業社

會責任指標 

(一) 環境面：關注自然資源的可持續性，例如遵守相

關環保法及標準、設立環保管理系統、能源及水資源的

使用、循環再使用、廢物的處理以及使用綠色科技、碳

足跡等。 

(二) 社會面：關注社會資本及人文資本的開發，例如

保障人權、廢除童工、保護勞工及婦女的權益、社區的

建設發展、孩童的教育及醫療衛生的重視。 

(三) 經濟面：關注在企業的治理能力，代表著財務，

例如完善的公司治理，近一年內曾替員工普遍性加薪、

員工薪資至少 3.5 萬元以上、提供員工「工作與生活

平衡」措施、辦理綠色採購等。 

5 

簡報與答詢 
(一) 簡報內容與表達能力。 

(二) 答詢是否完整、切題適中。 
10 

得分合計  100 

 

 

三、最有利標評定方式：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。 

█序位法 

（一）由工作小組提出初審意見，評選委員就初審意見、廠商資料、評

選項目逐項討論後，由各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就個別廠商各

評選項目及子項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

序位。個別廠商之平均總評分（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，小數

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），未達 80 分者不得列為決標對象。若所

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 80分時，則最有利標從缺並廢標。 

（二）評選委員於各評選項目及子項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，彙整合

計各廠商之序位，平均總評分在 80分以上之序位第一（序位合計

值最低）廠商，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有利標。 

（三）序位第一（序位合計值最低）之廠商有 2 家以上相同，且均得為

決標對象時，決定最有利標之方式如下，由評選委員會擇一為之，

或於招標文件預先擇一。但其綜合評選次數已達政府採購法第 56

條規定之 3次限制者，逕行抽籤決定之： 

█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決標。得分仍相同

者，抽籤決定之。  

□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決標。得分仍相同

者，抽籤決定之。 

□擇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決標；仍相同者，抽籤決

定之。 

（四）前述抽籤方式： 

1.本案抽籤之籤紙以 A4紙張繕打參加抽籤之廠商名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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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機關印製並加蓋機關戳章製備，於抽籤時交由評選

委員檢驗。 

2.第 1被抽出之廠商即最有利標。 

3.本抽籤於評選時舉行，由機關評選委員之召集人擔任抽

籤人，如召集人不在場則由副召集人擔任之。除抽籤

人之外之評選委員會委員則擔任監察人。 

4.抽籤程序完成後，由抽籤人宣佈抽籤結果。 

（五）評選委員評選評分表及評選總表如附件。 

四、 補充說明及規定： 

（一）投標文件澄清：投標文件如有需投標廠商說明者，將依政府採購

法第 5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60條辦理。 

（二）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：本案評選委員名單，依採購採購評選委員

會組織準則第 6 條，於招標公告中公告，名單詳如網址：

https://web.pcc.gov.tw。 

（三）承攬廠商之服務建議書及嗣後承攬廠商服務成果之智慧財產權均

歸機關所有。 

 (四)本案不採行協商措施。 

 (五)評選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。 


